兴国县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推进我县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赣府厅发〔2022〕21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壮大森林药材产业。以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江西）建设工作为契机，壮大森林药材种植产业，积极推广生态种植、仿野生栽培，扩大道地中药材发展规模。发挥林下经济企业或加工厂作用，构建“农户＋合作社＋基地＋企业（加工厂）”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岗镇、方太乡、崇贤乡、永丰镇、均村乡等地发展10个100亩以上森林药材产业发展基地，聚焦茯苓、黄栀子、无患子、山苍子、黄精等重点品种种植，在精深加工上寻求突破，增加林地附加值，推动我县林下药材产业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地方林下药材产业发展，力争2025年全县森林药材规模稳定在2万亩以上。

（二）发展太秋甜柿产业。依托赣州市甜柿产业协会平台，做强做优甜柿产业文章，加强技术指导和项目推广，力争到2030年全县种植面积达到10000亩以上，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2亿元以上。

（三）提升发展油茶产业。按照《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赣市府办字〔2023〕46号）要求，至2025年全县完成油茶新造面积7.36万亩，改造（更新、低改和提升）面积8.1万亩。以油茶企业或加工厂为依托，加快隆坪乡万亩油茶林改造提升步伐，创建全县油茶100亩高产标准化基地5个，同时突出规模化、高端化、多样化等综合加工利用，延伸产业链，打造一批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品牌效应的油茶综合加工企业。

（四）培育森林康养和旅游产业。按照“选址科学安全、功能区分合理、建设内容完整、特色优势突出”的总体要求和“环境优良、服务优质、特色鲜明、效益明显”的总体标准，进一步提升均福山中药森林康养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配套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森林康养和旅游产业发展。重点加大均福山省级森林公园、园岭省级森林公园等地森林景观利用和杰村含田林旅综合开发基地建设，力争在2025年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康养基地1个以上。

（五）适度发展林下养殖业。采取“林禽”“林蜂”“林特”等模式，通过发展鸡、鸭、蜜蜂、竹鼠、蛇类、野猪等林下养殖业，利用林地特定资源和环境进行驯养和繁殖，做好森林养殖与种植良性互动，促进两种资源循环利用，推动林下养殖业发展，为社会提供生产质量安全、稳定可控的绿色或有机仿野生优质动物食品。

（六）积极发展林产品采集加工业。充分利用林下产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林下产品加工、流通和销售业，延长林下经济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探索推进林下资源采集、加工、利用和实施集约化经营管理，加大招商引资和产品研发力度，注重精深加工，支持和鼓励建设林产品加工和分选包装企业，主要采集加工野生菌类、竹笋干、林菜、林果等具有特色的优质林产品。

二、支持政策

（一）完善补助政策。根据《江西省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药材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通知》（赣林规〔2020〕6号），对种植22种木本、30种草本森林药材的，经验收合格后给予相应补助；在兑现上级补助的同时，加大县财政支持力度，增加地方配套补助，对在我县建设的企业或加工厂种植上述木本、草本森林药材的，县财政按照以下标准再行补助：木本类100元/亩，多年生草本100元/亩，一年生草本50元/亩；上级补助政策若有调整，将根据调整后的政策执行。同时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对森林药材产业发展基地县财政奖补5万元/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县财政奖补10万元/个。县级配套补助资金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统筹解决。

（二）加强金融支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林业经济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开办使用林权类不动产证（林权证）、林地经营权流转证抵押贷款，切实解决林业经济产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优化用林审批。支持在不破坏森林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利用生态公益林、天然林等发展林下经济。公安机关和林业部门要主动作为，坚决依法打击各种盗采、滥挖和损害中药材发展的行为，有力维护林下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

（四）健全配套设施。对需要少量占用林地修筑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如修筑简易道路、养殖设施在林地使用政策方面提供便捷审批服务；支持基地外连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纳入项目保障；支持笋用林和笋竹两用林基地灌溉设施建设，推广使用竹林喷灌、中药材种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参照农田水利建设补助将笋（竹）两用林基地配套灌溉设施纳入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范围。

三、相关要求
各有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按照职责分工，切实推动我县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政、产、学、研”融合，探索“基地+医院+研究院所”协作模式，融合县域红色文化资源，发展医疗康养、中医药康养等产业新业态。要加大宣传引导，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林下经济的积极性，突出林产品“绿色、有机、无公害”特色，提高林下特色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美誉度。

本文件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进行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承担。
本文件自2025年×月×日起施行，《兴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兴国县林业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兴府办发〔2025〕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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